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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論 文 導 讀 A○4E

A 

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勞動契約
─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2066號民事判決評釋

編目：民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 73 期，頁 14-20 

作者 謝哲勝教授 

關鍵詞 勞動契約、僱傭、繼續性工作、不定期勞動契約 

摘要 

1.被上訴人四人與上訴人間的勞動契約名稱載為「定期契約」，地方法

院認為兩造契約名稱載為定期契約、於契約中明定契約期限，且原告

於簽約時並未為異議或保留，認定兩造契約為定期契約。

2.惟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不採地院拘泥於契約辭句而認定為定期契約

之見解，而以僱傭關係實質內涵為準，以上訴人各自被指派或工作內

容，實質認定其屬於「繼續性工作」而非特定性工作，則兩造間所訂

契約雖載為定期契約，性質上仍屬不定期勞動契約。

重點整理 

案件事實 

1.上訴人○○股份有限公司以綜合營造、相關工程業等為

繼續維持之經濟活動，被上訴人 4 人分別於不同時期受

僱於上訴人，兩造間定有「定期勞動工契約書」或「定

期契約人員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上訴人指派被上

訴人等辦理不具特定性的工作，並另指派非原始契約所

載之其他協辦工程。

2.被上訴人等亦適用上訴人公司之考績、升遷等制度，並

於契約屆至時不斷換約更新工作期限。於民國 98 年至 99

年間，上訴人以兩造間定期契約屆滿為由，不再續約，

被上訴人認為此舉侵害其將來依勞動基準法所得享有之

資遣費或退休金等利益，依法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

訟。

本案爭點 
被上訴人四人與上訴人間的勞動契約屬於「定期勞動契約」

或「不定期勞動契約」？ 

判決理由 

一、地方法院判決 

以兩造契約名稱載為定期契約、於契約中明定契約期

限，且原告於簽約時並未為異議或保留，自不得再謂

系爭契約為不定期契約而為主張。 

二、高等法院判決 

(一)實質認定各上訴人（即原告）各自被指派或工作內

容，認為皆屬於「繼續性工作」而非特定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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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判決理由 

則兩造間所訂契約雖載為定期契約，性質上仍屬不

定期勞動契約。 

(二)而「特定性工作」係指某工作標的，係屬於進度中

之一部分，當完成後其所需之額外勞工或特殊技能

勞工，因已無工作標的而不需要者。 

(三)相較之下，若該業務為僱主經常性主要經濟活動，

則因該主要經濟活動所生之工作，屬繼續性工作，

不因該業務來源為承攬或委任影響事業單位與勞

工簽訂之勞動契約性質。 

三、最高法院判決 

(一)認為勞工實際從事之工作內容，若與其簽訂定期勞

動契約約定不符，即難認僱主係因該定期勞動契約

所定特定性工作需求而簽訂該契約，應認不符勞基

法第 9條第1項所定因特定性工作得簽訂定期契約

之情形。 

(二)本件中，被上訴人實際從事之工作均為繼續性之行

政等工作，並非特殊技能工作，且僱傭期間，上訴

人未遵守勞動契約約定，逕行指派被上訴人從事非

契約所約定之工作，或接替正職員工從事原不定期

契約工負責之工作，乃原審確定之事實，又依照兩

造契約接續簽訂長達 5 年、10 年之久，被上訴人

實際擔任之工作亦具持續性，原審本此論斷兩造間

勞動契約性質為不定期契約，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

判決於法並無違誤。 

解評 

一、本件法律事實的實質認定 

法律事實的認定不應拘泥形式外觀，應以實質意涵為

準，才能妥當適用該事實應有之法律規範。 

二、契約的解釋 

(一)契約解釋不得拘泥於所用辭句： 

1.意思表示之解釋應探求當事人真意，不得拘泥於

所用之辭句，民法第 98 條定有明文。 

2.本件勞動契約雖使用定期契約之名，但兩造於契

約屆期後不斷換約，當事人對此契約之真意早已

因換約變成繼續性工作的不定期契約。 

(二)不得以脫法行為規避強行法規的適用： 

1.勞動契約為契約之一種，而有契約自由原則之適

用，但此原則仍受強行法規之限制。 

2.而勞基法第 9 條係為了保障勞工權益，規定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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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動條件最低標準，其對勞動契約的消滅採取「解

僱保護制度」，此乃強行規定，當事人不得以直

接或迂迴規避之方式排除適用。 

(三)契約解釋結果須符合公平正義：

1.公平正義為法律之終極目的，除契約內容須符合

契約正義外，解釋契約時亦須符合公平正義。

2.若單純以契約自治、私法自治、契約嚴守或拘泥

於該契約所用辭句解釋本件勞動契約，將導致實

質從事繼續性工作之勞工無法受到勞基法之完

整保護，而不符合該法立法目的亦不符公平正

義。

三、小結 

(一)本件判決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不採地院拘泥於契

約辭句而認定為定期契約之見解，而以僱傭關係實

質內涵為準，且最高法院認為工作是否具繼續性，

應以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與性質，對於僱主事

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需要而定，此見解符合勞基

法立法目的，值得讚揚。 

(二)然最高法院未能於判決理由深入探討勞基法立法

目的、檢視脫法行為、契約解釋方法在本件判決之

適用，為美中不足之處。

考題趨勢 
如何判斷僱主與勞工間的僱傭關係是定期勞動契約或是不定期勞動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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